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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改革」是台灣社會解嚴以來全民少有的共識之一，改革國會應

先從制度面著手，為有效提升立法院議事運作效率，增進法案審議的

專業化以及委員會決策權威性的建立，必須落實委員會的專業分工。 

 

壹、從國會改造到改造國會委

員會 

 自從解嚴以來，台灣社會的共識越來越

少，奇怪的是，國會改革竟然和彩券狂熱

一樣，成為全民共識。難怪立法院第二、

三、四屆區域立委的連任率，分別只有

39.2％（49/125）、59.38％（76/128）、

42.61％（ 75/176），而新上任的立委則

有半數以上是新人。一味譴責「立委」無

濟於事，「人類若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

政府的統治，而如果是由天使來統治人

類，也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在或內在的

控制」(James Madison)。改革國會首先應

從制度面著手，就在上一屆立委任期結束

之前，即將卸任的立委回應了社會要求，

對立法院的議事運作進行改革，其中委員

會的專業化即為改革的重心之一。  

 美國總統威爾遜在一百年前曾說過「國

會召開院會時﹐只不過是在民眾面前走

秀﹐委員會才是國會運作的重心。」這段

話到目前仍能入木三分的形容美國國會運

作的現況。委員會在美國國會決策過程所

扮演的角色，一直以來為國會研究的學者

所關心。反觀我國立法院的運作，在法案

審議上，過去長期為院會所主導，形成院

會中心主義。委員會成員的經常性改組，

無法依政黨比例分配委員會席次、以及資

深委員長制的無法建立，對於委員會的專

業分工具有負面的影響。再者，立法委員

在法案的參與過程中，委員會並非重要的

分配動員機制，其重要性遠不如政黨的動

員力。立法委員於委員會中所追求的乃是

高度的曝光率與能見度，而非專業的法案

影響力。連帶的使得委員會權威難以確

立，決策約束力相對低落。委員會往往只

是暫時性的議題聯盟，法案動員的基礎，

以及利益交換的場所。  

 隨著政黨競爭的加速、提案數量的激

增、以及議題的多元化，為求提升立法效

率，加強立法院委員會的功能與朝野協商

機制的建制化已成為主要趨勢。1996年的

國家發展會議，各黨派曾就國會改革的部

分提出共同意見。在促進立法效率上，除

健全立法院職權內涵外，並要求修正其組織

內規，確立「委員會中心主義制度」——

即委員會專業化、院會政黨化。透過政黨

協商的運作，化解院會法案審查時政黨間

的可能歧異，同時尊重專業委員會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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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在國會改革呼聲的要求下，第三屆

立法院於最後會期結束前通過所謂國會五

法，更是希望透過議事與組織的改變，進

一步增進立法的效率與品質，其中與委員

會運作直接相關。但諷刺的是，國會五法

通過之後，立法院的聲望卻在政黨輪替之

後跌到谷底，根據民意調查，2001年，民

眾對立法院的不滿意度達到百分之六十

五，滿意的只有百分之十九。  

 以下將從促進委員會運作專業化的角

度，對於此次改革的分析，並提出進一步

的改革建言，1 希望這一次的改革能使立

院的運作真正令人耳目一新。  

貳、委員會的成員 

 委員會決策權威無法建立，原因不只一

端，最重要的病灶在於常設委員會的組成

方式。目前委員會採自由登記為主，超過

法定名額上限時（至多21位），則以抽籤

決定之，使得黨團失去支配委員會的權

力，並且以抽籤的公平性為名，犧牲委員

的專業性。未能依政黨比例分配，使得委

員會多數委員作成的決議，常被院會推

翻。然觀諸各國委員會之組成，委員會為

院會的縮影，2 院會的政黨生態都能反應

至委員會之中。我國捨此不由，則針對爭

議問題，將產生委員多數所好，卻為院所

惡之結果，進而必須依院會多數決意見修

正委員會的提案。原本委員會的功能在於

減輕院會的工作負擔，但目前的設計卻是

治絲益棼。委員會組成的缺陷，可說是眾

所皆知的事實，無庸舉證。第三屆最後一

會期通過的立法院組織法第十一條第二項

也規定，各政黨黨團在委員會之席次，依

其在院會中之席次比例分配之，試圖解決

長久以來委員會席次分配的問題。然而

「水清魚死」，第四屆第一會期即因新制

引發爭議，迫使委員會停擺了三個禮拜歷

經九次朝野協商才解決。  

 本次委員會制度改革，離職前的立委從

善如流，循各國先例，將委員會設計成院

會的縮影。未來各黨團在委員會席次，將

依各政黨在國會的席次分配，避免各委員

會與院會之議事運作各吹各調的情事再度

發生。為貫徹依政黨比例分配委員會席

次，並避免部分黨團因內部擺不平無法交

出委員會名單，重演過去委員會完全停擺

的狀況，新增之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

三條之三更規定，對逾期未提出名單或僅

提出部份名單的黨團，立法院將以抽籤方

式代為決定參加委員會名單。3 新制實施

後，利益團體的代表不能再如過去一般隨

興之所致，集中到特定委員會，透過抽籤

為特定利益團體發言。在立法院有關遊說

等規範法規未完成立法前，如果再發生立

委介入利益遊說情事，則其所屬政黨將難

辭其咎。  

 按新制要黨團負起督導所屬成員的責

任，仍力有未逮。過去，黨團在協商委員

會委員席次之後，便無法有效控制委員的

決定。若施予黨紀處分，可能遭致該委員

會淪為委員會少數獨行俠的危險。因此，

常使得少數委員操縱重要的委員會議事，

政策的責任也被模糊化。在發展政黨政治

與責任政治的前提下，應賦予黨團對於委

員會委員之撤換權。當然此一權限的賦

予，應與政黨內部民主的要求相配合。同

時，既然其委員會的席次分配由政黨席次

比例以及協商而產生，委員會的成員自應

與黨團關係密切，因此亦可仿德國眾議院

議事規則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委員會

的成員資格必須伴隨著其黨團成員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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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在，一旦退出黨團其作為委員會成員

的資格亦同時消失。  

 為保障無黨籍及所參加黨團之院會席次

比例於各委員會不足分配一席之委員之權

益，並避免其集中參加同一委員會，新增

的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之二規

定，這些無黨籍及少數黨團委員應抽籤平

均參加各委員會，「無黨籍及少數黨團委

員參加常設委員會抽籤辦法」並有詳細規

定。此種抽籤辦法，雖然未能完全照顧到

無黨籍及少數黨團委員的專業與興趣，但

仍屬可容忍之權利限制。蓋無黨籍及少數

黨團委員的權益固然應該考慮，但不能給

予與其代表性「不成比例」的權利，而這

正是此次國會改革的基本成就之一。  

 美中不足的是，修正後的立法院各委員

會組織法第十條仍未改變，各委員會之議

事，仍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決之，若為

同數時，取決於主席。但在場出席委員不

足三人者，不得議決。如此偏低的表決

數，不僅委員會決議的權威性無法建立，

致使每每在院會重行杯葛，亦使委員會實

質審查的用意大打折扣，徒增議事之不經

濟。然提高表決門檻，必定面臨立法委員

出席率不高的窘境。黨團無法靈活動員，

一方面在議事效能上的低落幾可預期，一

方面對於所屬委員的拘束力也難以建立。  

 按德國眾議院議事規則第六十七條規

定，委員會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議決，同

條第二項但書並規定，缺席委員不得在院

會中提出與委員會決議相反之意見。我國

新增的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十條之二

亦有類似規定，其立意雖能催促委員出

席，卻未必能有效反應院會政黨生態，容

易有少數委員決定整個委員會意見的情

形。此種現象還會導致議案重覆審查的情

形增加，浪費不必要的議事。為使委員會

能反映院會的席次比例，可仿效德國法

制，賦予每一委員會委員得任命一個代理

委員，於委員不克出席委員會時，由代理

人代為出席，並具參與委員會議決之權。

如此即可避免少數黨委員常藉由多數黨團

委員未出席狀況下，做成重要決議，使得

多數黨團必須用更繁瑣的程序來糾正其議

決，造成不必要的議事浪費。  

參、召集委員的角色 

一、召集委員單一化  

 我國現行制度下，委員會置三位召集委

員，各召集委員地位平等，按慣例輪流擔

任委員會主席。如此的設計由於召集委員

人數過多，事權分散，加上每一會期委員

會重新組合，召集委員必須隨之改選，一

任立法委員會期，將有六次更換召集委員

的機會，而若以目前平均每一委員會有三

位召集委員計算，則可謂人人皆有擔任召

集委員的可能性，既然召集委員之位得來

容易，其權威性自然不易建立；又召集委

員人數過多，更動頻繁，同一議案歷經不

同召集委員的審議，前後命運可能大相逕

庭，既造成議事效率上的不經濟，也突顯

出委員會審議法案自相矛盾的盲點。欲建

立委員會召集委員的權威性，宜仿效其他

國家的制度設計，僅置一名召集委員，且

以資深制為人選考量，並衡量實際需求，

另置二名副召集委員，於召集委員無法主

持委員會議事之際，暫代主席之職。  

二、召集委員席次之分配  

 新的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之四

仍然依循舊制，於各委員會設置召集委員

三人，由各委員會委員互選產生。藉此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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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小黨亦有擔任委員會主席的機會，維持

政黨公平的代價，卻是犧牲議事效率。如

果要兼顧政黨的公平，避免國會中的大

黨，或者政黨聯盟贏家通吃，則應該仿效

德國眾議院議事規則的規定，由各政黨依

其在國會席次的比例，分配委員召集委員

會席次。如此一來，小黨一樣有機會擔任

某些委員會召集委員。至於兩位代理主

席，則可由其他政黨委員擔任，以平衡政

黨的權力。  

三、召集委員的職權  

 新增的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之

一規定，各委員會之議程，應由召集委員

議決，希望藉由三位召集委員的集體決

議，避免過去一位召集委員藉由議程安

排，操控議事而悖離院會的情事發生。再

者，除了召集委員得於院會日期之外，隨

時召開委員會會議，各委員會三分之一以

上之委員，亦得要求召開委員會會議。以

平衡召集委員設定議程的權利。此項設計

對於改善目前召集委員濫權的情事應有相

當助益。但如果為求事權統一，召委僅設

置一名的結果，可能導致權力過於集中的

疑慮，因此於召委的角色職權上，應將之

定義為委員會的意見協調者以及議事程序

的維持者，職權不宜過大。召集委員之權

限宜予以弱化，使其僅主持委員會審查，

而不另賦予過多特權，當可防止濫權之可

能。並且要求召委應與委員會成員建立有

效溝通機制，立院黨派意見分歧，即便同

黨仍有不同的利益切割，除了強化黨團意

見彙整功能之外，更應以委員會意見領袖

來紓解歧異。因此委員會召委於排定議程

之前，應與委員會的黨團代表以及委員會

中的資深成員協商法案議程的安排。為了

確保此項機制得以運作，應賦予委員會的

多數成員以決議改變議程之權力。 4 尤

其，召集委員如果採行資深制，權限過大

亦有可能產生某些召集委員「據地為王」

的弊端。  

四、資深制  

 委員會主席資深制在美國有相當久的實

踐。在我國，立法委員連任的比率相對偏

低，構成資深制的障礙。本次國會改革則

打開資深制的制度瓶頸，立法院各召集委

員選舉辦法第四條，廢除召集委員只能連

任一次的規定。從長遠來看，穩定的國會

運作，資深制應是自然的發展，目前執政

黨便試圖透過黨內運作，落實資深制。  

 資深制的益處在於經由資深制產生的委

員會主席因提供一人選考量時的指標，防

範主席權的爭奪，避免同室操戈，並由委

員會所賦與的職權，間接得以產生國會意

見領袖的功能，居中協調、折衷，化解分

歧，加速法案的推動，強化委員會決議的

權威；資深議員較新進議員具有對法案審

議的專業性。其弊在於資深制成為資深議

員的防護罩，有恃無恐，專擅獨斷，把持

特定的委員會成為其攫取利益的不二法

門，造成原採行資深制欲形成委員會意見

領袖及間接提升委員會權威的作用無法發

揮，反致使委員會成為少數資深委員的私

器，因此前述召委權限之弱化實有其必要

性。  

 採行資深制的首要前提是體認到資深制

與委員會專業性兩者之間的關係。立委參

加委員會所累積的資歷與專業問政並不必

然有正相關。然而長期參加某一特定委員

會，專注由該委員會負責審議的法案、質

詢所屬行政部會人員，方能有更進一步專

業培養的可能性，則是無庸置疑的。衡諸

他國國會委員會中的資深制，將議員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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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作為優先參加委員會及委員會主席人

選的資格條件，一則鼓勵資深議員對委員

會長期的心力投注，正面予以肯定，一則

在以政黨比例分配各委員會席次與決定委

員會主席，因而提供一參考指標，間接建

立起不成文的國會倫理，使資深議員備受

敬重。我國立法院向來無此一慣例，肇因

於整體制度的設計過份重視各個立委的平

等地位，輕忽資深制與委員會專業的關

係。在要求委員會專業的共識下，並覺察

資深制在委員會的影響，資深制方可能成

為一有作用的制度。  

肆、委員會的運作 

一、專業化的設計  

 為強化各委員會審查法案的專業權威，

新增之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六條之一

規定，各委員會召集委員應於每會期邀集

各該委員會委員，擬定立法計畫。必要

時，得請院部會人員列席說明。此項新制

如果順利運轉，有可能避免過去遊說輪值

召委即可定法案生死的情況。然而召集委

員若一仍舊慣，擬訂立法計畫虛晃一招，

對於邀請院部會人員列席說明，著重媒體

熱度甚於實質問題，例如聳動式的詢問

「馬永成是否幫總統洗內褲」，則徒法不

足以自行，新法未行已可知其成敗。  

二、增設從屬委員會或工作小組  

 為處理複雜而多樣的任務，專門委員會

有必要針對一定之法律案、特定議題或針

對委員會部分職權，做進一步分工。美

國、德國與日本的國會委員會都有從屬委

員會，使法案審議之責任更明確、過程更

清晰；德國眾議院更進一步針對跨委員會

的複雜議案設立工作小組，進行任務性的

彈性編組，相較於我國目前多數委員會共

審同一法案，不但費時且權責不清，若能

由各委員會政黨籌組任務性編組，當可收

協調之效。  

 無論是從屬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在準備

資料上都能有較專業的表現，如資料保

護、環保統計、公害防止等較能細膩操

作。從屬委員會或工作小組並且可以邀請

部會的專業代表、擔任工作小組成員之資

訊提供人。反對黨的代表在從屬委員會或

工作小組不只是扮演反對角色，也可協助

找尋建設性的解答。工作小組還可給予委

員會建議，並準備公聽會的召開。此種細

膩分工將有助於高品質的立法與議事運

作。我國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七條目

前僅規定：「各委員會審議案件，須經初

步審查者，由委員若干人輪流審查，必要

時得由召集委員推定委員若干人審查」，

欠缺對於特定議案仔細研究的機制。為使

委員會的工作能有效進行，設置從屬委員

會或工作小組，對於委員會的工作準備大

有助益，實值得立法院進一步思考。  

三、增設委員會報告人制度  

 從屬委員會或工作小組以外，還可以考

慮仿傚德國眾議院增設委員會報告人

(Berichtserstatter)制度，就每個交付委員

會審查的議案，或委員會職務範圍內的重

要議題，在議案交付到委員會時，即任命

一個到數個報告人，而非僅在決議後，形

式上由決議時之主席或推定委員一人向院

會說明（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一

條）。德國眾議院委員會設置的報告人，

得藉由與委員會委員會談，預先釐清決

議、妥協方式與急迫的程序問題，還可進

一步與其他工作小組同仁、政黨委員會成

員、政府代表、部會公務員、社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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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善國會調查權  專業人士與利害關係人進行各種會談，針

對議案結構理由、提出討論並取得共識，

以上種種相當有利於委員會之議事運作。

報告人在委員會的建議形成後須向院會提

出報告，其報告內容應包括主管委員會附

記理由的建議、少數觀點與參與委員會之

意見。如此，亦有助於院會對於其所交付

之議案的了解，及該議案如何在委員會被

討論與建議如何形成，集中重點以減少在

院會不必要之討論，增加議事的效率。  

 調查權乃是「議會最鋒利的監督工

具」，而國會任務的實現，亦有賴於該權

利，始能獨立於政府、行政機關與法院

外，釐清基於公益所必要之事實，使議會

得以強制的手段，自己獲得實現其功能之

資訊。立法院受制於我國監察院之特殊制

度設計，始終無法跨越調查權行使的障

礙。然調查權僅是立法院其他任務行使的

輔助工具，其本身並非獨立的目的。基此

原因，立法院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應保

有調查權，始能有效實現其監督政府的功

能。我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僅就調閱權為

規定，對此權力卻未多做規定，實有增訂

之必要，釋字第三二五號更必須重新檢

討。如果擔心立法院之調查權有侵害監察

權之虞，則可就調查權行使之對象與範圍

加以規範，而非完全否定該權限，例如限

制調查權之行使須以院會之名為之，調查

權的應用應以委員會為主體等等。若因擔

心立院派系與利益團體涉入過深，僅需制

定程序、門檻與迴避條款，即可避免個別

委員之勒索與要脅。卻不應因此使立法院

無法運用此一重要的資訊取得與監督的工

具。  

四、強化聽證權的功能  

 目前委員會的聽證功能不彰，許多委員

寧可直接訴諸個人記者會，或參加電視台

的call-in節目，而不願循聽證會管道的窘

境。依現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五十五條

第一項之規定，公聽會須經各委員會輪值

之召集委員同意，或經各委員會全體委員

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或附議，並經議決，

方得舉行。若少數黨團未達全體委員三分

之一，並無法請求舉行公聽會，若將請求

舉行公聽會的門檻降低為四分之一，或許

更能發揮聽證的功能。而關於公聽會之出

席人員，雖依該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前段

之規定，應依正反意見之相當比例邀請，

但反對黨團並無單獨決定某些邀請出席人

員的權利，這將減低聽證的行使，而聽證

所能獲得之提升立法品質、強化國會監

督、促進國會與人民的溝通與公開化、透

明化之功能都難以獲得有效實現，實有增

訂聽證人員依政黨的席次多寡分配（德國

眾議院議事規則第七十條第二項參照）。

另外，委員會應該也有權就非經院會交付

事項進行聽證，以加強委員會的資訊搜集

功能，在必要的時候作為控制政府機關的

基礎（德國眾議院議事規則第七十條第ㄧ

項參照）。  

伍、委員會與院會的關係 

 就目前立法院委員會的職權與功能來

看，立法院常委會之審查報告，在院會二

讀時常有被推翻的情形。主要政策決策過

程乃是由立法院之外的政黨機器所操縱而

非委員會，大部分立法委員力求在院會中

的表現而非委員會中的參與。此與過去制

度設計不良，委員缺乏誘因積極參與委員

會審查不無關連：  

 －立法院院會，可以在出席委員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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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後，

跳過委員會的審查而將法案直接進入院會

二讀過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參

照）。甚至於委員會審查過程中，不論其

進行狀況，同樣可以依此程序結束委員會

的審查。  

 －立法院委員會不能提出修正案，所有

的修正案必須經過院會的一讀才能交派給

相關委員會予以審查。   

 －委員會審查的結果，在院會的二讀

中，並不較原案或其他修正案，具有較高

的優先性。   

 －立法院委員會並不如美國國會的委員

會一般，可以使用程序性的排除條款

(restricted rules)，使得委員會的決議成為

最後的定案。  

 －所謂保留發言權制度，我國立法院委

員會成員對於委員會審查結果不贊同者，

可以保留在院會發言權。而在院會審查該

法時，往往由少數保留意見者先行發言，

致使委員會的少數反對者在院會中，言論

受到不成比例的重視。消極的可以杯葛議

事，積極的容易翻案成功，改變委員會的

決定。  

 －隨著政黨競爭的加速，提案數量的激

增，以及議題的多元化，為求提升立法效

率，加強立法院委員會專業分工的功能與

朝野協商的機制已成為主要的趨勢。一方

面為求加速法案審查過程，政黨協商機制

的建制化已成為新的趨勢，而此機制的建

立也改變原來法案決議的過程。政黨透過

協商，預先化解院會討論時可能會發生的

政治性或政黨歧異。而院會的決策過程被

限制在政黨協商結果的共識範疇內。雖有

零星的推翻協商結果的要求，但是大致而

言，仍以政黨協商的版本為院會討論的主

要版本。如此一來，過去院會冗長的二讀

的情形逐漸減少。但是另一方面，委員會

與院會對於法案決議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也隨者政黨協商的確立，受到一定程度的

影響與變動，包裹式的法案協商取代了委

員專業的審查過程，院會最重要的討論與

溝通為密室協商所取代。甚至於委員可以

基於意識形態、利益或情緒「綁架」法

案，一綁經年，讓法案不見天日。  

 總的來說，委員會決議上傾向少數控

制，加上院會政黨協商決議的趨勢，立法

院的運作成為「院會政黨化、委員會個人

化」。立法委員在法案的參與過程中，委

員會並非重要的分配動員機制，其重要性

遠不如政黨的動員力。立法委員於委員會

中所追求的乃是高度的曝光率與能見度，

而非專業的法案影響力。針對上述弊端，

本次國會改革提出下列對策：  

 －各委員會於議案審查完畢後，應就該

議案是否交由黨團協商，予以議決（新增

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十條之一參

照）。委員會決議不須經過黨團協商的法

案，得經院會同意，不須討論，逕依審查

意見處理（新增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條

之一參照）。本項新制使委員會的審查成

果，在院會當中有一定的優先地位，但又

兼顧院會對審查結果的控制權，值得讚

賞。  

 －立法院院會於審議不須黨團協商之議

案時，如有出席委員提出異議，二十人以

上連署或附議該議案即交付黨團協商（新

增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

項）。本條規定的門檻頗高，除非有三大

政黨之一支持，否則個別立委難以再杯葛

法案。如果委員會的組成能反應各政黨在

國會的實力，委員會的協商與討論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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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的黨團協商」，不僅可以兼顧政黨

政治，更可以有專業化的討論。反之，在

院會的政黨協商，不僅違背公開原則，斲

傷國會的論辯民主，並且較難達到專業化

的要求，應該僅限於委員會無法解決之爭

議，或者委員會的運作明顯悖離院會的意

志時，才有必要進行院會的政黨協商。  

 －議案交由黨團進行協商時，修改後的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條規定，必須由

該議案的院會說明人為協商主席，每一黨

團只能派出二位協商代表，其中一位代表

並且應為委員會之審查會委員。而針對院

會無須進行黨團協商成功提出異議與連署

之委員，亦得向負責黨團協商之黨團，推

派二人列席協商說明。如此一來，可以避

免院會之黨團協商與委員會審查脫節，委

員會的專業意見得以進入黨團協商。  

 －對於委員會之決議當場聲明不同意之

委員，得於院會提出異議，但仍應有二十

人以上之連署或附議。至於缺席委員及出

席而未當場聲明不同意者，則不得異議，

亦不得參與異議之連署或附議。以避免過

去少數委員不出席委員會，卻在院會利用

議事杯葛攫取利益的情事。  

 －新增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一條

之一規定，議案自交黨團協商逾四個月無

法達成共識者，由院會定期處理。以避免

利用黨團協商綁架法案的情事再度上演。

不過四個月的時限還是太長，等於是立法

院的一整個會期，但至少是法案「破冰之

旅」的開始。  

陸、結語——不斷的改革 

 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就

在立法院的民意支持度調查跌到谷底的時

候，我們看到國會改革的曙光。新的委員

會議事制度改革雖然未能盡如人意，但相

較於舊制，已經有大幅改善。希望國會能

持續改革，成為真正的民意代表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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